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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磊 徐腾飞：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崔磊 徐腾飞

   ［内容摘要］ 伦理道德范式的变更将对环境刑法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人类中心的
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将对环境刑法产生重要作用，环
境刑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其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因此，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
道德范式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石。
［关 键 词］ 环境刑法；道德范式；非人类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 崔磊，南开大学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天津商业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徐腾飞，就读于天津商业大学法政学院2003级法学系

人类的伦理道德的历史进程就好比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一样，不同的阶段有不
同的伦理道德范式，由于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的伦理道德范
式代替旧的伦理道德范式。每一个范式，只要它能解释大部分观察到的现象，解决大多数人
希望解决的问题，它就能处于支配地位。但当新的现象与这套假设发生矛盾时，这种范式就
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并最终陷入危机。于是，这种范式指导下累积的知识概念、理论之
间的关系，必定重新组合，形成能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解释新鲜事实的新范式。范式转换
（paradigmshift）,又称范式革命，是指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其实质是指出一套新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并带来基本范畴、理论体系等的创新。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形成的生
态伦理同样遵循库恩的范式理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飞跃，人类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身处
其中的自然环境，保护环境，尊重环境即环境文明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伦理道德观念的变
化，环境刑法的产生及调整手段的变化，使得人与自然环境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非人类
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代替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道德范式是人类道德文
化的革命，人类正以新的伦理道德视角审视周围的自然环境。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
道德范式是环境刑法这一新兴部门法重要伦理道德基础，新的生态伦理道德范式使环境刑法
获得合法化即德可以固法；反之环境刑法也推动生态伦理道德的发展即法可以厚德。

一、伦理道德范式对环境刑法影响一般原理

自然法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人类思辨精神在法律领域中的反
映，它代表着人类对理想、价值的不懈追求。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法律的道德性
是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理论。赫拉克利特将支配人类一切法律的应然秩序归结为罗格斯
（Logos），从而揭开了应然秩序与实然秩序对立的哲学思辨的序幕。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较为
明确地提出了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定义，他认为人天然是城邦的政治动物，善、美德、正义三
种品质构成人的主要伦理。亚里士多德将应然秩序归结为自然理性，将正义这种伦理作为法
律的基础，将自然法学推向了一个高峰。古典自然法抛弃了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
学主义，将法现象根植于人的理性意识之中。现代自然法重新燃起人类理性之火，使我们更
深刻地认识到应然秩序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把法理解为
�把人类置于规范统治之下的事业�，这里所说�规范�首先是指道德规范，他坚持法与道
德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应然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紧密联系。自然法学说的基本思维就
是将世界二分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实然秩序应符合应然秩序，实证的法律应以某种伦理
道德观念为基础。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环境刑法
属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理应符合法与道德的关系。具体讲伦理道德是环境刑法立法的评价
标准和推动力量，是环境刑法的有益补充。进一步说：首先，环境刑法包含最低限度的环境
生态伦理道德，没有生态伦理基础的环境刑法，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
自觉遵守的。其次，生态伦理道德对环境刑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
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生态伦理道德的提高，守法者法律意识、生态伦理道德观念的加
强，都对环境刑法的实施起着重要作用。最后，生态伦理道德对环境刑法有补充作用，有些
不宜由环境刑法或环境法调整的，或者本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生态
伦理道德的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Page 1 of 3崔磊 徐腾飞：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2012-9-4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杨静静\杨老师\无\崔磊 徐腾飞...

http://www.go2pdf.com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的形成

生态伦理即环境道德是指人对自然的伦理。它包括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
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问题。在生态伦理道德上存在着
两种范式：一是以人类为中心主义的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范式；二是以非人类为中心主义新
的生态伦理道德范式。
1.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的解读。人类中心主义是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
而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在以下三种意义来使用�人
类中心主义�一词。第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注重事实描述，把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环境
道德，都看作是人根据自己而非某种动物的思考而得出来的，都是属人的。第二种是生物学
意义上的，主张把人看作是生物中普通的一员，按照生物逻辑，一切生物总是试图维护自己
的生命的存在和发展，以自我为中心。第三种则是价值论意义上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利
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的相关因素，在设计和选择一项道德原则时，只需看它能否使人的需要
和利益得到满足和实现；人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或道德主体，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
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有工具价值。尽管
这三个论点不尽相同，但由他们所推出的直接结论却是：人只有对人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
务，人对其他存在物所负有的义务至多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的
环境伦理学家们大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来讨论环境问题，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当时
环境伦理学的主流意识。这种观念将人视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将人视为自然环境的主
人，人的思想、意志、能力被夸大无以限制的程度。导致人是自然环境的征服者，自然环境
应当服从和服务于人类。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学说之一就是早期的�人类中心哲学�。
该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是为人类而创造的，也就是说，植物存在
是为动物提供食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人提供食物，大自然不能毫无目的创造任何事物。据
此他得出万物最终都是为人类创造出来的。另一代表人物笛卡尔认为，伦理学与�人和自然
的关系�无关。他认为动物没有感觉，没有理性，像钟表一样运动，没有痛苦，没有欢乐，
和一架机器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人类可以把它们作为工具对待，不必给予道德的关怀。人
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与西方主客两分的、理性主义的、唯意志的哲学传统不无关
系。
主客观二分的哲学观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无视自然界及其他生命存在的价
值，极力倡导征服自然、主宰自然，人对自然环境根本不可能有法约束，更不用说制定环境
刑法。这样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在本国毫无节制地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大批捕杀动物，为了扩
大生产不惜破坏本国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导致了恶性循环的两个结
果：人类对自然空前的掠夺性开发和征服；自然对人类空前的反抗和报复。这两种结果使人
类的发展遭遇了难以持续的空前困境。因此，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新的伦理道德范式
产生迫在眉捷。 
   2.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的形成。由于人类的行为才造成了今天的环境
恶化，人们开始全面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如何规范人类的行为，创造适
合时代的生态伦理，便是伦理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环境伦理学的诸多学派应运而生，
诸如：�地球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等环境伦理观。持�地球中心主义�又称深层生
态学（Deepecology）的观点认为：包括人、动物、土壤、岩石、水等大地的一切要素在内
的是一个整体，而人只是这些成员中普遍的一个。此学说代表人物是李奥波德，他在其代表
作《大地伦理学》中，指出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均应得到人类的尊
重。人们只有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平凡的一部分，才可能尊重和爱护自然。这就要求从伦理
角度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尊重自然、尊重万物。

持�生命中心主义�又称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的观点认为：包括植物、动物、
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有其�固有的价值�，应得到人类的尊重。正如法国人阿尔贝特�史怀
哲博士提出的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观。他主张将伦理学的概念及其权利扩大到其他所有生
物，�为爱一切动物的伦理学制定细则�。此外，还有动物权利/解放论
（animalright/LiberationTheory）、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等。
以上诸多理论，都可以划归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范式，该范式承认并尊重自
然环境的价值与权利，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将人与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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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新的生态伦理范式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革
命，即从人际伦理道德学到生态伦理道德学的革命。这必然导致规制人对自然环境行为的刑
事法律的产生。

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范式对环境刑法的影响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自然环境的价值日益凸现出来，笔者认为，非人类
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对环境刑法将主要产生如下影响：
1.环境刑法立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随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的形
成以及向法学理论的渗透，环境立法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因
而环境刑法以生态利益为本位。
生态利益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是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的利益。生态利益一方面是
人的利益，是人类更好地生活、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最应引起重视的，生态利益也
是自然环境的利益，是自然环境与人类同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带来的利益。为了保护这种
利益必须把生态利益上升为法益，尤其提升为刑法保护的利益。
长期以来，人类只关注自然环境的外在价值，将自然环境单纯视为供自身生息发展的材
料，却很少重视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很少注意到自然环境是有生存权利的，人类对它的生
存是负有责任的。对其环境的生存权利的加害，仅仅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还
不够，应当追究侵害人或单位的刑事责任。
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近代以来�人为自然界立法�
的主体性伦理道德的范式表示根本性的怀疑与否定，进而要求把关涉人和社会的�有限伦
理�，扩展到关涉自然界一切存在物的�无限伦理�。承认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保护生态
利益的理念逐渐得到认可并被许多国家有关环境刑事立法所采纳，我国也不例外。
2.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一般在刑法理论上讲犯罪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
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如果就此推出环境刑法中的犯罪客体也应是社会关系，这
显然受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范式的影响，尽管此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应成为我们
认识新问题、发展新理论的障碍。所以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新生伦理道德范式基础的环境刑
法规定的犯罪客体是生态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样才能体现自然环境与人同时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道德主体，要求承认自然环境的内在
价值和权利，要求提高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对侵害环境权的犯罪行为
进行惩罚。环境刑法犯罪客体是生态关系理论意义巨大：一方面可以决定环境刑法的基本价
值走向，使环境刑法的价值定位于保护生态利益，促成环境公平、正义和秩序的实现；另一
方面，环境刑法犯罪客体确定为生态关系理论，可以使环境刑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奠定基石。
（本文系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名称：《天津国际化旅游发展的
法治保障战略研究》,课题号：2006ZH93）
《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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